
关于同意庞林等25名同志为

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批复
各会计师事务所：

经本人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财政部第25号令）有关规定，经审核，并经省注册委员会审议通过，庞林等25名同志符合执业注册会计师条件，准予注册。望庞林等25名同志在执行业务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的要求，独立、客观、公正地执行注册会计师业务。

附件：庞林等25名中国注册会计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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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庞林等25名注册会计师名单
中审国际会计所沈阳分所      庞林  王锋

辽宁正大会计师事务所        李丹  

辽宁蓝天会计师事务所        要路斌

辽宁同公瑞会计师事务所      郑京红

辽宁华联会计师事务所        陈明丽  杨巍巍

辽宁中鼎盛华会计师事务所    姚丹  梁晖

普华永道中天所大连分所      孙怿  王瑛珊

阜新汇丰会计师事务所        陈雪芳

朝阳方正会计师事务所        乔娇

葫芦岛东方会计师事务所      王国辉
利安达会计所大连分所           赵杜瑾 韩枭 刘洋 王莉

大连华晟会计所              徐克正

本溪华丰会计所              徐文绪  陈德昌   韩东

辽阳金盛合伙会计所          徐美玲

喀左信达联合会计所          吉艳艳

辽宁永华会计所              张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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